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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拖了三年，到底卡在哪？
漳州路一居民楼业主想换电梯公司被告知应结清“设计费”记者帮办找到推进“出路”

买了五台POS机不给开发票?
商家拒不兑现承诺 记者协调销售代理到税务部门代开

“3·15”临近，市民宋先生又打起
了精神，作为全楼8户居民的代表，他
准备再“搏上一搏”。从2021年4月开
始酝酿操作，至今3年过去，眼看着楼
上的老人年纪越来越大，而他们所在的
1单元电梯安装计划却被某电梯公司
硬生生拦下了。该电梯公司的态度是：
先给两万元先期设计费再“放行”。宋
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没与那家电梯公
司签什么合同，凭什么要我们两万元，
并以此阻碍全楼装电梯的进程。”

加装电梯不成要求退款遭拒

2021年 4月，青岛市融梯科技有限
公司人员来到市南区漳州路17号居民
楼宣传推介老楼加装电梯。宋先生所
在单元楼的1单元和2单元居民都同意
加装，并在相关协议上签字。随后，2单

元居民先行预付30%款项后，电梯顺利
安装完毕。宋先生所在的1单元半数以
上居民对电梯口安装位置问题产生不
同意见，由此未进行安装。此事搁置 1
年后，因加装电梯毫无进展，1单元已交
预付款项的 3 户居民要求电梯公司退
款，但遭到拒绝。后经居民拨打市政务
服务热线反映，以及街道和居委会协
调，3户居民总算要回了款项，从此对该
电梯公司的态度问题产生不满情绪。

去年 4 月，1 单元全体居民推举宋
先生为代表，想重启电梯安装计划。鉴
于前期要求退款时与融梯公司产生了
矛盾，该楼居民有了想换一家电梯公司
的打算。宋先生来到区住建局，被告知
全体住户要签一份《关于撤销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项目登记申请说明》。按照要
求，住户签字后，宋先生拿着“申请”到
融梯公司，但该公司拒绝签属同意意

见。公司业务代表给出的理由是当初
公司与居民签署的协议就是合同，如要
撤销，要支付违约费用——两万元电梯
设计费。居民查阅资料发现：合同的特
点是明确、详细、具体，并规定违约责
任，而协议的特点是没有具体的标的、
简单、概括原则，不涉及违约责任。协
议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是协议的具
体化。

暂时搁置争议推进申报流程

宋先生向记者介绍，所谓“合同”的
全称是《青岛市市南区漳州路17号1单
元电梯加装委托服务协议》。“该协议只
是各家同意安装电梯的意向，并非正式
合同。”宋先生说，“协议一式三份，居民
手里的协议并没有居民的签字。其后

‘突然’出现的两万元设计费，居民之前

更是毫不知情。”宋先生认为，该公司是
拿着不成立的合同，阻碍居民加装电梯
的推进。

近日，记者随宋先生来到金门路街
道了解征求解决方案。听明来意，曾调
节过此矛盾的街道工作人员刘先生迅
速与融梯公司、区住建局深入沟通。该
工作人员向宋先生介绍说，为让居民早
日用上电梯，街道前期从公司声誉、业
务拓展等方面出发，说服融梯公司尊重
居民的意见。鉴于此事久拖不决，街道
积极取得区住建局的支持，暂时搁置

“撤销登记申请”的问题，让宋先生所在
的居民楼业主重新进入加装电梯的申
报流程。1 单元居民楼加装电梯的希
望，由此被重新点燃。本报记者将持续
关注此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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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之前答应的承诺不予兑现

2023 年 6 月，潘先生与刘先生通
过网络认识，刘先生邀请潘先生到瑞
升达公司参加创业沙龙，听“主讲人
一路白手起家，从传统行业到梭哈支
付一路开挂”的故事。“其实就是卖
POS 机，氛围烘托得已经很到位了，
我便花了 1000 元买了 5 台。”潘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刘先生给他的承诺是
不用可退，每台POS机月刷卡金额达
到 3 万元以上，可提千分之二个点的
利润。

潘先生表示：“当时我只带走了1
台，另外 4 台一直放在瑞升达公司。”
近日，潘先生从外地回来，想到还有4
台POS机一直没处理，便来到瑞升达
公司希望开具发票，给自己公司做账
或者退掉这4台。然而前台的回复却
令潘先生恼火，“他们说既不能退也
开不了发票。”潘先生告诉记者，当初
和这 4 台 POS 机放在一起的加盟协
议也不见了。当时双方协商，等到11
日周一财务上班了再来咨询。

■分歧
代理拿货不开发票是行规?

3 月 11 日上午，记者和潘先生来到
瑞升达公司，要求公司财务给开具发
票。前台工作人员表示，公司财务不在，
并明确表示如果潘先生是从公司买的
POS机可以开发票，但是从代理人员处
买的，公司不予开发票，如果有异议请自
行联系当时的销售代理。潘先生遂拨通
王女士的电话，对方自称和潘先生是同
一级别的代理，即刘先生的下一级代理，
是合伙关系，他们之间相互拿货开不了
发票。

王女士告诉记者：“我们不是瑞升达
的员工，和瑞升达是合伙关系。从瑞升
达拿货卖给客户或者下一级代理，都是
不开发票的。入了这一行，就默认了这
个行规。”记者追问，为什么直接向瑞升
达公司付款购买就可以开发票，王女士
表示，她去年向瑞升达付了一笔款，如果
按照瑞升达的财务政策，那她这笔钱是
可以开发票的。等公司财务回来后，她
和财务确认一下，是否能开一张1000元
的发票补给潘先生。

■帮办
尽快去税务部门代开发票

对此，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琎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
潘先生不论是从瑞升达公司购买 POS
机，还是从王女士处购买，均有获得正
规发票的权利。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潘先生是从
王女士处购买 POS 机、并将款项支付
给王女士。应由王女士为潘先生开具
发票。由于王女士为自然人，可去税
务部门申请代开发票。王女士所称的
合伙关系相互拿货不开发票的行规，
以及开具其他交易的发票“补给”潘先
生，均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潘先生最终未能取得相应票据，可
以向税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合法权
利。记者将律师意见转达给王女士，
她表示会尽快到税务部门办理代开发
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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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开发票天经地义，然而潘先
生却遇到了“意外”。3月9日，市民潘
先生拨打晚报热线82860085，称在瑞
升达公司买了5台POS机，交款后要开
发票，对方却表示“开不了”。3月11
日，记者与潘先生来到瑞升达公司一
探究竟。

潘先生购买的潘先生购买的PosPos机机。。


